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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胡庆刚案的一审判决和上诉状后，清华
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亚新认为，就这些材料来说，
法院、当事人、律师、劳动监察和仲裁都有一定的
责任。

胡庆刚几乎没有提供具体的依据，解释他所
要求的那些钱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甚至没有提供
入职和离职的具体时间。至于复印件的证据效力
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

“特别是案件二审的时候，新的民诉法及相
关司法解释已经生效了，法院完全可以向用人单
位发出文书提出命令，要求他们提供原件。”王亚
新说。

他进一步解释，对复印件的真实性提出存疑
很正常，确实有些复印件是拼凑的。但是，当劳动
者已经履行了证据提出责任，用人单位必须做出
回应。或者申请鉴定，或者拿出原件，证明和复印
件不一样。如果完全不回应，不解释为什么真实
性有问题，法院不该直接认定无效。

根据胡平的经验，法院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
下，对于劳动者都是能多判就多判。对于胡庆刚
的案子，他相信自己的同事不是因为收了钱，“都
是复印件，确实很难认定”。

在王亚新看来，由于劳动者的举证能力往往
比较差，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很多劳动者都
难以胜诉。一些其它因素掺杂进来后，法院和仲
裁机构往往习惯了偏向劳动者一方，很多律师也
不像合同纠纷等一般民事案件般尽责。

结果就是，在专业规范层面，劳动案件成了
业内洼地，很多案件最后都成了糊涂账。

“这个案子瑕疵很多，但也说不上有什么严
重的硬伤。他们平时就是这么干的。很多案子都
不清楚，不出事还好，其实隐患很大。我们的法律
实务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王亚新说。

刘成的观点也与之类似。他认为法官的很多
职业风险短时间内都没办法解决，首先还是要提
高自己的专业素养。“至少可以避免那些因为错
案导致的愤恨。有些时候，你判的没问题，当事人
也可能有意见。那就没办法了。我们能做的，就是
更认真一点。”

据他介绍，民诉法修改后，上海市高院针对
证据规则出台了很详细的文件，复印件的效力、
具体责任等问题都有涉及。“但有些法官对于证
据规则的理解可能还是比较粗疏，停留在十几年
前。新的法律和规则学习的不到位，就有可能出
现问题。但这种因为能力或者懈怠导致的错案，
和故意徇私枉法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必须有
所区分。”

北京市曾在劳动庭工作过的法官李磊则表
示，他们面对劳动案件时反而会特别细致，“基本
上把法官当律师用，查得特别细。这种保姆式的
法官虽然很累，也不符合制度初衷，不过现在来
看，关键时候能保命啊。”

截至记者发稿，医院的病床上，刘坦身上还
插着管子，伤口因为奶水浸润难以愈合，她现在
开始禁食，为了断奶让伤口愈合。

是夜，幸而拣回一条命的她总被噩梦侵蚀。
她已经换掉了自己的手机。按照她的说法，因为
最后一通电话是“坏人”打来的。

(据南方周末）

捅向法官的刀
十堰法官被刺事件调查

二审再次败诉，43岁的胡
庆刚将怒火发向了法院。

2015 年 9 月 9 日上午 10
时左右，湖北省十堰市中级法
院 6 楼 605 室，在拿到判决书
后，胡庆刚用一柄随身携带的
水果刀，捅向了案件的女审判
员刘坦。

事发突然，刘坦完全没有
防备——此前的十来分钟时
间内，她和胡庆刚的交流还算
正常，没有太多情绪波动。

刀长 22公分，先入左胸，
拔出后又朝右胸补了一刀，几
乎贯穿。

坐在一旁的法官郑飞起
身想要夺刀，却被胡庆刚连捅
了七刀：刀伤贯穿右胸和后
背，刺穿肺部，伤及肋骨，全身
失血量达到三分之二。

隔壁办公室的三名法官
听到声响后跑来查看，发现郑
飞的身子正顺着桌子滑落，瘫
倒在地上。为首的刘占省上前
抓胡的肩膀，一抬手，才发现
他右手的刀，“那时候刀都是
黑色的，上面有血，一下就给
我捅进去了。”病床上的刘占
省告诉记者，这道刀伤深10厘

米，因为戳到胸骨，得以保住
性命。

据他回忆，胡庆刚本来想
捅的是另外一名瘦小的女法
官，但自己站在最前面，他才
转移了目标。刘占省本想看看
桌子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防护一下，但是什么也没有摸
到。

后来陆续有人过来，胡庆
刚开始往门口撤，拿着刀子乱
挥。对着刘占省又刺了一下，
被他用胳膊挡住。接着，庭长
胡韧赶到，想要拦阻，又被他
往肚子上捅了一刀。胡庆刚跑
了出去，在地下一层被法警制
服。

法警陈锦敏介绍，他发现
胡庆刚时，胡正在拐角的角
落。陈锦敏喊他把刀放下，他
不为所动。陈锦敏用防暴叉把
胡叉到墙上，将刀打落，然后
按到地上将其制服。

目前，胡庆刚已被警方以
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关押在
十堰市看守所。被刺的四名法
官所幸性命无碍。伤势最重的
郑飞已经从 ICU病房转出，其
他三人则被转入心外科病房。

除胡韧外，其他三名法官
都刚刚成家立业，孩子才一两
岁大，最小的刘坦还不到 30
岁，孩子尚在哺乳期。

9月 11日，面对央视镜
头，胡庆刚仍愤怒不已，

“你说我败诉，你要说
出个原因来。”

惨案的导火索是一件劳
动争议案。胡庆刚起诉十堰
方鼎汽车车身有限公司（下称

“十堰方鼎”），要求赔偿工资、
加班费、拖欠工资赔偿金等共
计六万五千余元及社会保险。

2015年3月23日，十堰市
茅箭区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一
审裁决胡庆刚败诉。胡上诉
至十堰市中级法院，还是败
诉。

此前，胡庆刚也曾向十堰
市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
2014 年 8 月，胡庆刚败诉，理
由同样是证据不足。

仲裁委调查后认为，胡庆
刚提交的证据显示他曾在武
汉方鼎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下称“武汉方鼎”）、东风模
冲等公司做电焊工、烤漆工
等，不能证明他也在十堰方鼎
工作过。十堰方鼎是独立的
法人，仅凭上述事实，不能认
定他和十堰方鼎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

胡庆刚的弟弟胡林告诉
记者，胡庆刚2013年8月进入
十堰方鼎，一两个月后被调去
了武汉方鼎，2014 年 2 月辞
职。

两个企业是一个老板，胡
庆刚认为属于调动，因此只起
诉了十堰方鼎。

十堰方鼎的前员工李从
学确认胡庆刚曾在这里工作
过，并为他写了书面证词。他
告诉记者，胡庆刚没签劳动合
同并不稀罕。自己在十堰方
鼎工作过七八年，待了几年后
才签的合同。此前，厂里也是
一直拖欠工资，只发放基本生
活费用。

另据胡庆刚的朋友张华
介绍，胡庆刚没签合同的原
因，除了年龄较大且工龄较短
外，他在厂里的人缘并不好。
胡庆刚调到武汉去，是被挤兑
走的。而在武汉方鼎，他又与
车间主任起了冲突，最后是被
开除的。

而在劳动仲裁之前，胡庆
刚曾有过维权行动。2014年3
月，他向十堰市劳动监察支队
投诉十堰方鼎拖欠工资，十堰
方鼎向该部门出示了已为胡
庆刚结清工资的单据复印件。

“我们去了以后给他结清
了。但是，他又要双倍工资和
经济补偿等，不是我们管的，
我们只管劳动报酬的事，经济

补偿要去找劳动仲裁。”该支
队执法一科科长向阳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在他出示的卷宗中，记者
看到，胡庆刚的名字确实在盖
有红章的十堰方鼎员工花名
册上，并标明“转运工”。此
外，该公司为其缴纳的社保记
录也在其中。另有两份企业
负责人易新华签字的出勤证
明和工资结算清单，为复印
件。

胡庆刚据此认为自己证
据充分，信心满满地去法院起
诉。他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包
括了一张员工请假单，一份考
勤证明，易新华签字的书面材
料，还有一份银行账户明细。

但是前述材料都是复印
件，十堰方鼎对其真实性表示
异议，法院没有采纳。因为对
方是现金存入，银行明细不能
证明记载的款项是十堰方鼎
支付的，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最终判胡败
诉。

胡庆刚劳动争议案件的
法律援助律师叶直根告诉记
者，一审过程中，他曾当庭要
求法院调取之前胡庆刚在劳

动监察支队投诉时的相关证
据。

他和一审法院的审判员
李润青一起去了监察支队。
但是有单位领导签字的两份
材料都是复印件，监察支队的
领导认为不严谨，拒绝给这两
份材料盖公章或签字，以证明
材料的出处，还当场批评了办
案人员。

后来，一审法官认为复印
件没有效力，就没有调取。

二审期间，叶直根再次
申请法院调取劳动监察证
据。刘坦打电话给他，说向
一审法官了解情况后，认为
调取复印件没有意义，于是
也没调取。

叶直根回忆，当时他们并
不知道劳动监察支队的案卷
中还有一份有胡庆刚名字的
盖章的花名册，就没有申请调
取这份证据。

判决下来的时候，叶直根
正在外地。本想回来后自己
去拿，但事发前一两天胡庆刚
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去拿判
决，在法院门口进不去。叶直
根告诉他可以直接和刘坦联
系，没料发生了惨案。

9月 9日早上，9点 33分，
胡庆刚给刘坦打电话后来到
十堰中院法官通道大厅。刘坦
下来，将他带到 6楼办公室答
疑，并没有发现他已随身携带
刀具。

据张华回忆，大约在一个
月前，胡庆刚就开始经常将

“急了，恨不得拿个刀子捅了
他们”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把
怨恨归于工厂老板勾结法院
的猜测。

“他一根筋就说他们老板
有钱，肯定是买通法院的人。”
张华说，胡庆刚曾多次对他
说，“我证据啥都有了，为什么
不行？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工厂给他们送钱了，肯定是贪
官。”

在胡庆刚周围的邻居朋
友们眼中，胡庆刚确实算不上
个“老实人”。

胡家四兄弟上世纪 90年
代，跟随父母从四川迁至湖北
十堰，住在铁路职工家属院

中。因为贫困，兄弟们都没读
完小学，胡庆刚只念到三年级
就辍学了。因在家里排行老
三，被相熟的人称为“胡老
三”。

四兄弟中，只有老大胡庆
祝在武汉铁路局做维修工作，
常年在外。他和老四胡林就住
铁路系统分给父辈的福利房
内。至于老二，“有一次喝酒喝
死了”。而他们的父母，也在
2011年前后双双病逝。

由于生活拮据，他们没能
像其他邻居一样花上几万块
钱购得福利房的产权，每月还
要上缴租金。最近院子在改造
燃气，每户需要交三千多元，
还是向别人借的。

据张华介绍，进入十堰方
鼎是胡庆刚的第一份固定工
作。在这之前，他主要在铁路
上倒煤、黄牛、跑火车、架子
工。“那时候他在铁路上卖凉
粉，火车上很多人都认识他。”

胡庆刚并非没有过钱，但

那些年“挣得多花得也多”。
在他的印象中，胡庆刚的

最大爱好就是买彩票。每个月
几乎百分之六七十的支出都
在彩票上。“多的时候几百，最
低也是几十块。”

而距离张家巷 20号院不
远的体育彩票店女老板，似乎
并不喜欢胡庆刚的光顾。因
为，他经常让女老板的孩子喊
他“爸爸”。

张华说，胡庆刚这么大年
纪，从没认真找过对象。七八
年前，他还看到胡庆刚带过一
个女人回家，但是胡庆刚嫌女
人还带着孩子累赘，就没有后
文了。

在弟弟胡林看来，胡庆刚
这次的行为是“形势所迫”。

但对法官们来说，这样的
边缘人群也是他们经常接触
的对象。十堰的惨案，让他们
不免回想起之前的很多“威
胁”，想起来往往心有余悸。

“在我们法院，虽然没有

发生过这样的恶性案件，但法
官被跟踪、口头威胁，家里被
按门铃，多次寄信威胁，还有
向领导不实举报的，都有过。
2008年左右，院里曾经出台过
一个保护法官权益的文件。但
是涉及和公安机关的协调，有
效手段并不多。”上海市第一
中级法院的法官刘成说。

因为上述威胁大多没有
进入实质侵害阶段，甚至够不
上治安处罚，公安机关最多找
当事人谈话，警告一下，起不
到太多实际作用。“法院的法
警是有限的，总不能天天跟着
你，公安的资源也有限，其实
是防不胜防。遇到这种情况，
法官们的精神压力很大，特别
是女法官。”

被刺法官刘坦的同事胡
平就被跟踪过。他告诉记者，
那位当事人甚至还对他和怀
孕的妻子说：“我跟过你们好
几次了，你跟一个大肚子女人
一起。”

一笔糊涂账

“边缘人群”

接连败诉


